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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行变道违规调头都将处罚
省城很多司机都曾有过不文明交通行为，今后可别“不拘小节”了
本报记者 董钊

本报5月21日讯(记者
董钊 通讯员 李百强
李晓斌) 济南市车管所和
历下交警大队21日发出倡
议，号召驾驶员自觉抵制不
文明交通行为，努力做到

“四文明”(文明行车、文明
行路、文明乘车、文明停
车 )、“四礼让”(车让人、人
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安
全谨慎驾驶，文明礼让出
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安
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车管部门倡议，在行车
过程中要做到谨慎驾驶，杜
绝疲劳驾驶，杜绝超员超
载，严禁超速驾驶、争道抢
行、逆向行驶、乱停放、乱鸣
笛等交通违法行为，不开

“英雄车”、“斗气车”；遇交
通拥堵时须依次排队等候，
不得借道超车或者占用对面
车道，不得穿插等候车辆；驾
车行至斑马线前要主动减速
慢行，遇有行人通过斑马线
时要停车让行，确认安全后
再通过；夏季天气炎热，驾
车途中要尽量避免夜间驾驶
和疲劳驾驶；在高速路上行
驶，一定要注意保持车距，控
制车速，切勿超速行驶；在拒
绝酒后驾驶的同时，主动劝
阻他人不要酒后驾车。

直行车道左转

挡住一排车

21日上午9时30分，在经十路
和山师东路交叉口，中间一排直行
车道突然稍显拥堵。原来，在这一
排汽车的中间，一辆白色捷达轿车
由东向西行驶时，直行信号灯已处
于绿灯状态，尽管该车已经距离路
口较近，但始终打着左转方向灯，
不肯前行，欲强行转入左转车道，
后方近十辆车受阻无法前行。

发现这一状况后，民警随即上
前进行询问。据车主介绍，因为有
事，自己急于左转，看到直行车流
较为顺畅，便一直开到路口。“到路
口才发现，左转的车辆也很多，而
且车之间没有空当，没法插队，只
能占用直行车道了。”该驾驶人被
处以200元罚款并记3分。

历下交警大队副大队长徐军
告诉记者，“车主在虚线区域可以
变道行驶，但是进入白色实线区域
就必须按照引流方向行驶。在路口
违规变道，会导致刮擦事故发生。
一些常见的轻微事故，都是因为有
车辆违规变道行驶造成的。”

开车打电话

民警上前警告

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行驶，驾
驶员还打着电话。10时50分，在泺
源大街泉城广场路段南侧非机动
车道上，一名女驾驶员一边接听手
机一边开车，在人群中穿行，非常
危险。民警发现后，立即示意她停
车。

女驾驶员下车后解释：“对不
起，我知道开车时不能接电话，但
是我母亲和孩子去医院看病，找不
到房间了。老人很着急，我为了不
让老人担心才接的电话。”

听完这名女驾驶员的解释，民
警表示，打电话开车容易分神，而
且在副道上行人很多，稍不注意就
可能引发事故。在现场，交警对这
名驾驶员进行了警告。“下次再发
现，将依法进行处罚。”

民警告诉记者，按照道路安全
交通法的规定，在开车时拨打电话
将被处以罚款50元并记2分的处
罚，希望驾驶员对自己和他人的安
全负责，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以
免分神造成交通事故。

行人过马路

也得遵守信号

上午10时许，在泺文路与泺源
大街交会处，行人较为密集。两名
协管员在疏导行人通过时，一幕因
闯红灯引发的肢体冲突上演。

10时30分，在泺源大街通往泉
城广场的人行横道中间，一名怀抱
孩子的妇女和自己的女伴一起，与
路中间的女交通协管员扭打在一
起。看到该情形，随行交警立即上
前，对双方行为进行制止。

据协管员连女士介绍，因渐进
中午，气温渐热，自己便拿起遮阳
伞往路北侧岗位走去，其间看到两
名女士闯红灯，便对其行为进行了
制止。“当时人行横道的信号灯处
于红灯状态，而且前面那个女的还
抱着孩子，闯红灯过去非常危险，
我就让她不要走了，赶快回去。可
是此后，抱孩子的女士显得很不高

兴，因此发生冲突。”
事情平息后，两名与协管员发

生冲突的女士说出了自己的理由，
认为对方“说话难听”并且“先动了
手”。而协管员连女士则坚持表示：

“我们对市民从来都是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的。我们的工作是维持路
口的秩序，管得严了，就招来骂声，
希望市民能够理解！”

历下交警大队副大队长徐军
告诉记者，车流、行人通行必须按
照信号灯的指示。“只有人人遵守
交通规则，才能确保不发生意外。
宁守三分，莫争一秒，很多事故都
是因为抢信号导致的。”

交警倡议

文明出行

一辆车违法变道，可能就让本来还显顺畅的马路变得拥堵；

一名司机抽烟或者拨打电话，就可能引发轻微交通事故添堵……

21日，在省城车流集中路段，济南交警支队历下大队开始对不文

明交通行为进行查纠。

这些交通陋习你有过吗

本报记者 董钊 通讯员 李晓斌

交通违法行为 处罚规定

机动车乱停乱放造成追尾 罚款100元，不记分

机动车违规调头或转弯 罚款200元，记3分

容易发生危险路段调头 罚款100元，不记分

在城市快速道路上不系安全带 罚款50元，记2分

开车拨打电话 罚款50元，记2分

乘车人向车外乱抛污物 罚款50元，不记分

经过无民警指挥、无信号灯控制路口不按
标志标线行驶、不避让右侧来车

罚款100元，记3分

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或
行经人行横道未减速行驶

罚款50元，记2分

超越执行紧急任务特种车辆 罚款100元，记3分

遮挡、污损机动车号牌 罚款200元，记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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